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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得香港居民身份不少於一年；及
在取得香港居民身份後，在香港總共居住滿一年（即由取得香港居民
身份至申請日前）。居港一年的日數無須連續或緊接在申請日前。
申請日前多達56天的離港日數（不論連續或間斷），亦視為在港居住。



自力更生支援計劃的目的，是協助身體健全的綜援申領人尋找有薪
工作，從而達致自力更生。詳情請參閱有關小冊子或向社會保障辦
事處查詢。



非居於院舍而年老、殘疾、經醫生證明為健康欠佳的受助人或年齡介
乎60至64歲身體健全的成人受助人，每月可獲發社區生活補助金，
為他們留在社區生活提供更有利的條件。

居於非資助院舍而年老、殘疾或經醫生證明為健康欠佳的受助人，每
月可獲發院舍照顧補助金，以減輕他們的院費負擔。

年齡介乎60至64歲而身體健全的成人受助人，每月可獲發就業支援
補助金，以鼓勵他們投入勞動市場及持續就業。

申請人可獲發特別津貼，以應付個人或家庭的特別需要，例如租金、學費
及其他教育費用、醫生建議的膳食、康復及醫療用具等支出。





申請人及其他符合資格領取綜援的家庭成員在香港的公立診所或
醫院（包括急症室）接受醫療服務，可獲豁免有關費用。當求診或辦理
入院手續時，申請人 /符合資格家庭成員須向診所或醫院職員表示其
綜援受助人的身份，及出示申請綜援時使用的身份證明文件（例如香港
身份證、香港出生證明書、豁免登記證明書、香港出入境許可證、單程
證、護照或其他國家出生證明書等）。



本署各社會保障辦事處備有「綜合社會保障援助指引」，詳列本計劃的
資料，供市民參閱。市民亦可向社會保障辦事處索取有關居港規定 /資產
限額 /豁免計算入息 /標準金額 /租金津貼 /贍養費的處理的單張。


